
附件4

天津市教育家精神培育弘扬研究实践中心

课 程 建 设

立  项  申  报  书

	课  程  专  题  
	

	专 题 负 责 人
	

	负责人所在单位
	

	填  表  日  期
	


天津市教育家精神培育弘扬研究实践中心

2026年3月印制
专题负责人承诺：

1.已认真阅读通知要求并填写以下材料，保证内容真实有效，课程资源内容遵循党和国家相关的方针政策，坚持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具有合法的知识产权。

2.保证课程内容不涉及未经授权的他人版权和著作权，无意识形态问题、版权争议问题等情况。课程建成后，天津市教育家精神培育弘扬研究实践中心有权对本专题进行使用，并有权在“超星学习通”等指定平台发布与传播。若填报失实或违反有关规定，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
3.如申报获批，本人承诺遵守学术规范，恪守诚信，扎实开展课程建设工作，取得预期成果。

专题负责人签字：

2026年   月   日

表A、基本情况
	专题名称
	

	报送单位
	

	专题负责人
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职称
	
	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团队及人员分工

	姓名
	工作单位
	研究领域
	职称/职务
	工作分工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教

学

情

况
	1.近两年承担的教学任务

2.近五年的教学研究与改革

3.近五年的教学奖励



表B、建设规划
	1.已有基础



	2.建设目标



	3.大纲及内容




表C、所在单位意见

	申报书所填内容是否属实。立项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素质与业务水平是否适合本课题研究。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立项的管理职责。是否同意立项申报。

	所在单位签章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表D、立项单位审批意见

	批准立项：    是         否

公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